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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岗区非农建设

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龙府办规〔2026〕1 号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区属各企业：

《龙岗区非农建设用地管理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9 日

龙岗区非农建设用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含其继受单位，下同）及其成员的合法

权益，加强非农建设用地管理，保障城市规划实施，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利

益统筹项目，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龙岗区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非农建设用地，是指为保障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

活需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批准由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保留使用的土地，具体包括：

（一）按照《深圳市宝安、龙岗区规划、国土管理暂行办法》（深府〔1993〕283

号，以下简称“283 号文”）划定的非农建设用地；

（二）按照《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深府〔2004〕102 号，

以下简称“102 号文”）划定的非农建设用地；

（三）以其他形式批准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且用地批复明确将其纳入非

农建设用地管理范畴的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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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建设用地落实、调整、开发、指标核销等事项的管理适用本办法。用地批复

未明确将其纳入非农建设用地管理范畴的同富裕用地、扶贫奔康用地可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三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非农建设用地管理事项，报区政府专题会议审定：

（一）非农建设用地落实；

（二）非农建设用地调整方案（除原用地位置对范围进行微调、调入城市更新或

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外）；

（三）非农建设用地调入股份合作公司自主开发的自拆重建产业项目；

（四）非农建设用地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含未建房户）；

（五）非农建设用地管理的其他重大事项。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对非农建设用地的落实、调整、开发、指标核销等事

项及台账进行日常管理。

其他相关部门和辖区街道办事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涉及的非农建设用地事项

按相应规定进行管理。

第四条 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本办法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申请非农建

设用地落实、调整、开发等事项，应符合集体资产管理政策有关要求，并取得辖区街

道办事处明确同意意见。

涉及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需取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明

确同意意见。

第五条 非农建设用地的指标落实和用地调整应符合以下原则：

（一）原则上在本社区内用地安排。本社区无法安排的，经批准可在本街道范围

内或原建制镇范围内安排。

（二）原则上不得占用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确需占用的，经批准可

在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安排。

（三）批复用途与现行规划相符。

（四）空地指标可按原规模的 1.5 倍在建成区中落实调整。

第二章 用地落实、调整、开发及指标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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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依据“102 号文”划定标准尚未落实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按工商用

地落实。未落实或悬空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鼓励优先在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利益统

筹项目中落实。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非农建设用地可予以调整：

（一）与现行法定规划冲突或不具备开发条件的；

（二）划定后签订征（转）地补偿协议，经政府相关单位核实未给予非农建设用

地货币补偿或土地安置的；

（三）与已批合法用地冲突的；

（四）因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需要的，城市更新项目在更新单元规

划审批前、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在实施方案审批前申请调入，不划定具体范围；

（五）因股份合作公司自主开发的自拆重建产业项目需要的；

（六）因公共利益等其他政府原因的。

符合以上情形之一，但经核实已享受非农建设用地权益的，不可调整。

符合可调整情形的，按以下规定调整：

（一）按“建成区调建成区，空地调空地，空地调建成区”原则进行调整置换。

建成区原则上不得调至空地，若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理清经济关系，将地上建筑

物拆除，并将用地纳入国有储备的，可视为空地进行调整。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后，

原用地属于空地的，应在申请调整时同步按照货币补偿标准完善转地手续，将土地纳

入国有储备；原用地属建成区的，建筑物可保留使用，不得加建、扩建、改建。

（二）不涉及用途调整的，按原规模调整。涉及用途调整的，规模核定标准如下：

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或居住用途的，按 30%折算用地规模；工商用地调整为商业或居

住用途的，按 65%折算用地规模；工商用地调整为工业用途的，按原用地规模落实。

涉及调入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建成区指标按等面积调入；属公共设

施类的移交入库后（如有建筑物按重置价补偿），可按工商用地指标等面积调入。

（三）未建非农建设用地与规划冲突的，优先按原用地规模在原地等面积调整；

原地确难调整的，可通过腾挪建筑量的方式调整至同一社区内同一土地用途同一权利

人的其他可开发非农建设用地上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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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地批复未明确将其纳入非农建设用地管理范畴的同富裕用地、扶贫奔康

用地，可参照国有已出让用地按原批准用途参与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五）城市更新项目纳入计划或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立项后，非农建设用地原

则上不允许调出，但未享受非农建设用地权益的可申请调出。项目未被批准纳入或者

被清理出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目录的，原已调入的非农建设用

地指标视为未调整。按原《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岗区非农建设

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深龙府办规〔2020〕2 号）调入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项目已满 3年，该项目仍未纳入计划或目录，但项目有实质性进展的，经区城市

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确认同意，原已调入非农建设用地仍然有效。

第八条 非农建设用地的开发建设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未建非农建设用地申请开发建设的，批准用途应与已生效法定图则规划用

途相符；不相符的，按本办法第七条进行调整。

（二）规划为工业用途的非农建设用地，未建部分具备独立开发条件的可申请分

宗，经区政府专题会议批准后可按空地进行开发建设。

（三）规划为工业用途的非农建设用地建成区，如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理清

经济关系，将地上建筑物拆除，可按空地进行开发建设。

（四）需申请提高容积率的，可在非农建设用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按

相关规定办理，提高容积率增加的建筑面积按照深圳市地价测算规则有关规定计收地

价。

第九条 以下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应予以核销：

（一）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

（二）已在城市更新项目中使用或已在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中核算留用地的非

农建设用地指标；

（三）因开发建设、征转收地、拆迁安置、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等

方式享受非农建设用地权益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

第三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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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办法所述“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及其范围是指《中共深圳市

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

号）发布时的原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辖区范围。

本办法所述“原建制镇范围”是指“283 号文”发布时龙岗区的建制镇范围。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股份合作公司有关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25 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本办法施行前已

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非农建设用地相关事宜的，可按原《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岗区非农建设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深龙府办规〔2020〕

2 号）相关规定完善后续手续。本办法施行后申请办理非农建设用地相关事宜的，按

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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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延长《深圳市龙岗区政府

法律顾问工作规定》有效期的通知

深龙府办规〔2026〕2 号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区属各企业：

根据《深圳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经研究，现将《深圳市龙岗

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深龙府办规〔2021〕1 号）有效期延长 5年至 2031 年 3

月 1 日，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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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龙岗区鼓励总部企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深龙府规〔2026〕1 号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区属各企业：

为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优化专项资金体系，自 2026 年 3 月 11

日起废止《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岗区鼓励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试行）〉的通知》（深龙府规〔2023〕2 号）。

特此通知。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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